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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更好地推动公司发展，满足公司和下属分子公司生产和建设需求，公司董

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额度范围内向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电财务公司”） 办理贷款事项，因华电财务公司和本公司均为中国华电

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该事项属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介绍 

华电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 亿元，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于 2004 年 2 月 12 日正式成立，负责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简称“华电集团”）

及各成员公司办理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华电集团为控股股

东，其他股份由华电集团其他成员单位持有。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和贵州西源发电有限公司开发项目进入关键建设期，资金需求较大。受宏观环境

影响，资金成本居高不下，为拓宽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同意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的范围内向华电财务公司

办理公司和下属分子公司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并按公司相关制度与之签订《贷

款合同》，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向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董

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授权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即

2014 年 3 月 25 日——2015 年 3 月 24 日止。 

公司 2014 年度在华电财务公司贷款的累计应计利息预计最高不超过 5240

万元（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现行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6.55%预测），低于公

司 201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向华电财务公司贷款形式获取资金，可以保障公司资金需求，为公司长

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一定额度内办

理贷款，程序简便快捷，体现了华电集团对公司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4 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披露日，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所累计发生关联交

易总金额为 274 万元。 

六、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向华电财务公司办理贷款，程序高效简便，符

合日常经营管理需要。能更好地保障公司资金需求，并建立稳定、低风险的融资

渠道。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符合全体股

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贵州黔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